	行政相对人名称
	谢松

	法定代表人
	\

	处罚事由
	未取得导游证而从事导游活动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

	处罚内容
	罚款2000元

	处罚机关
	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

	处罚日期
	2025年8月18日


（藏拉）文综罚字〔2025〕F-000037号
